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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委任執行董事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委任潘東輝先生（「潘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於 2023

年 3 月 29 日起生效。  

 

新委任董事詳情  

 

潘東輝先生， 53 歲，現任本公司執行總裁兼首席人力資源官（CHO）。潘

先生於 1994 年加入本集團，現擔任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代號： 600196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

聯交所」）上市 –股份代號：02196）及復星旅遊文化集團（香港聯交所上市 –

股份代號： 01992（「復星旅文」））非執行董事及上海復娛文化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已於 2021 年 4 月從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摘牌）

董事。潘先生在緊接本公告日期前三年內亦曾任上海鋼聯電子商務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300226）董事。潘先生於 1991

年獲得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工學學士學位，於 2009 年獲得美國南加利福尼亞

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於本公告日期，潘先生擁有（ i）本公司的 2,071,384 股股份、 1,403,100 股

獎勵股份及 7,410,000 份購股權 ; 及（ ii）復星旅文的 16,500 股股份、183,500

股獎勵股份及 290,000 份購股權。復星旅文是本公司之相聯法團（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 571 章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前三年期間內，潘先生並無在證券於香港

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中擔任其他董事職務。除上文披露者

外，截至本公告日期，潘先生（ 1）並無於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內擔任

其他重要職位；（ 2）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3）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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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股份中擁有及 /或被視為擁有權益或淡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及（ 4）並無其他主要任命及專業資格。  

 

潘先生已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約，自 2023 年 3 月 29 日起生效，固定服務

年期為三年。彼須按照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細則於股東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

選連任。潘先生有權收取年度人民幣 6,500,000 元之酬金，彼之酬金由董事

會參照其職務與責任及本公司之薪酬政策而釐定。彼亦有權獲取由本公司

內部規定之酌情獎勵股份、購股權及/或年度花紅。  

 

除上文披露者外，就潘先生獲委任之事宜並無任何其他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或須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v)條須予披露之任何其

他信息。  

 

潘先生之委任提升了董事會的多元化，本公司僅藉此機會歡迎潘先生加入

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23年 3月 29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生、龔平先生、
黃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余慶飛先生、李樹培先生及李富華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
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 


